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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5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云南旅游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29 

 

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云南旅游”）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收

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《关于对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

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255 号）（下称“关注函”）。 

根据关注函的要求，公司对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回复如下： 

问题一：2022 年 5 月 2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》显

示，江南园林有限公司股东杨建国、常州中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因与公司股

权纠纷案件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导致你公司 11 个银行账户被江苏省常州市中级

人民法院冻结，冻结账户资金合计 248.16 万元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

下事项进行核查： 

1.结合你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用途与性质，被冻结数量与金额占比，被冻结账

户 2021 年度收付款金额及占比、正常经营所需资金量等，说明你公司认为上述 11 个

银行账户被冻结对你公司资金周转和正常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原因，审慎判断你公司

是否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9.8.1 条规定的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

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请你公司独立董事、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： 

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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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
被冻结金额 

（万元） 

账户 

种类 

1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****昆明云南映像

支行 531****889 
36.33 

基本户 

2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****昆明兴苑路支

行 730****905 
2.67 

一般结

算户 

3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****昆明城南支行 
530****309 

1.94 
一般结

算户 

4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****昆明西园路支

行 871****903 
2.56 

一般结

算户 

5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****昆明前兴路支

行 546****764 
2.31 

一般结

算户 

6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****昆明汇通支行 
250****284 

124.47 一般结

算户 

7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****昆明分行 

602****593 
2.86 

一般结

算户 

8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****昆明分行营业

部 471****513 
2.38 

一般结

算户 

9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****昆明分行营业

部 150****817 
1.96 

一般结

算户 

10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****昆明北市区支

行 102****148 
2.37 

一般结

算户 

11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****昆明北市区支

行 240****413 
68.30 

一般结

算户 

合    计 248.16  

本次被冻结资金合计人民币 248.16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0.12%。截止 2022 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银行账户共计 130 个，本次冻结

公司账户 11 个，占比为 8.46%。其次，公司本部作为管控中心，通过下属子公司开展

实际业务，下属主要业务板块均设立有子公司，具备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，开立有自

己的银行账户，冻结其母公司云南旅游银行账户，不会影响下属各子公司的资金进出，

不会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。2021 年度公司本部未发生经营性收入，收入均为非

经营性收入，主要为收回子公司往来款以及股权转让款；2021 年度公司本部发生经营

性支出 3,761.78 万元，占公司合并口径比例为 2.0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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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本次冻结资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银行存款的比例较低，公司

资金能够保障正常生产经营，且此次被冻结的账户均为作为管控中心的公司本部，并

非开展实际业务的子公司，故此次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未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规定的情形，亦不会触发监管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

警示的情形。 

问题二：你公司 2022 年 5 月 17 日披露的《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

告》显示，你公司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执行法院二审判决启动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方式购买杨建国、常州中驰所持江南园林合计 17.39%股权的议案》。请说明截至回函

日，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回复： 

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旅游”）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收到云南旅

游与江南园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南园林”）股东杨建国案、常州中驰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常州中驰”）股权纠纷案的生效判决书。公司依判决要求

于 30 日内启动了发行股份收购被申请人股权的程序，并按照相关规定，聘请了独立

财务顾问、审计机构、评估机构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各项工作，履行必要的

报批和审议程序，积极履行判决书载明的义务。 

（1）2022 年 5 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

司关于执行法院二审判决启动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杨建国、常州中驰所持江

南园林合计 17.39%股权的议案》，并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对本次会议决议进行了公告。 

（2）2022 年 5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 2022 年度第 12 次总经理办公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聘请发行股份购买杨建国、常州中驰合计持有江南园林 17.39%股权交易相关

中介机构的事宜的议案》，公司已经与相关中介机构就服务合同的签署进行了洽谈，

目前部分中介机构已经进场按照法定程序开展发行股份的相关工作。 

（3）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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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规

定，申请文件中应当包括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合同，公司已经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、

5 月 18 日分别向杨建国、常州中驰经常居住地、身份证记载地址、工商登记地址公证

送达了《关于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函》告知杨建国、常州中驰与公司协商签署《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。函件中，公司明确提示了该协议的协商签订是本次发行股份购

买资产后续依法履行必要报批和审议程序所必须的文件，请杨建国、常州中驰予以配

合，否则将导致发行工作停滞。截止目前，杨建国、常州中驰未与我公司就签署《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进行协商。 

（4）公司积极推进发行股份收购杨建国、常州中驰所持江南园林股权，已经制

订了完整的计划、做好了时间安排，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。 

问题三：你公司认为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回复： 

公司将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，将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

定继续履行公司应尽的法律责任和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6 月 7 日 


